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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111年度第 54次主管會報暨第 36次縣務會議

暨第 88次防疫應變會報暨 111年度高齡友善城市第二次

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10 月 13日(星期四)上午 8 時 30分 

貳、地點：本府第二辦公大樓五樓工策會會議室 

參、主席：張縣長麗善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楊采蘋 

伍、主管會報： 

專題報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簡介「如何避免公職人

員之關係人申請補助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政風處)(略) 

陸、縣務會議 (紀錄：劉金讚) 

一、 提案討論 

   (一)「雲林縣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傷亡濟助自治條例」

修正草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警

察局】                                            

決議：照案通過。 

(二)「雲林縣加水站衛生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衛生局】 

決議：照案通過。 

(三)「雲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

辦法」修正草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

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四)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補助本府辦理「110年度土壤液

化調查與風險評估計畫」，中央補助新臺幣 5,107萬

2,000元整（建甲 433）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

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工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縣辦理「111年台西漁

港疏浚工程設計工作」，中央補助新台幣 66萬元整(建

甲 431)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

林縣政府水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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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縣辦理「111學年度國

民小學辦理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中央補助經費新臺

幣 823萬 2,579元整(教甲 177)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

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縣辦理 111年「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內治安死角改善計畫」，中央補助經費新臺

幣 870萬 5,593元整(教甲 178)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

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八)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北辰國小活動中心拆除重建工

程」，111年中央補助經費新臺幣1,500萬元整(教甲179)

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教

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九)內政部核定本縣口湖鄉公所辦理「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及

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有關地方政府辦公廳舍、村(里)

集會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口湖鄉謝厝村

拔拉腳集會所新建工程」，中央補助經費新臺幣 1,300

萬元整（民甲 320）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

機關：【雲林縣政府民政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科技部核定補助本府與亞洲大學共同合作之「111年度

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

-綠色產業下的永續經濟創生研究」，本府需提出配合款

計新臺幣 25萬元整(民甲 319)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審

議。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核定本縣崙背鄉公所辦

理「崙背鄉酪農產業再升級創生計畫」乙案，中央補

助新臺幣 300萬元(民甲 323)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

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核定本縣古坑鄉公所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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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雲林縣古坑鄉特色產業暨青年回鄉創業精進計

畫」、「雲林縣古坑鄉麻園有機農業暨食農教育推廣計

畫」及莿桐鄉公所辦理地方創生「引動青年回鄉暨帶

狀產業活動深化計畫」等 3 案，中央補助計新臺幣 920

萬元整(民甲 324)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

機關：【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衛生福利部增額補助本縣辦理「111年度辦理低收入

戶家庭生活、就學生活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醫療補助暨低收入戶健保病患住院膳食費及住院看護

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117萬 2,000元整(民甲 321)墊

付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社

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四)有關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縣辦理「111年度長照十

年計畫 2.0」獎助經費變更一案，中央補助 4,228萬

6,000元(民甲 322)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

機關：【雲林縣衛生局】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五)行政院補助本縣辦理「111年迫切性動物保護相關業

務」，中央補助新臺幣 64萬元整（建甲 432）墊付案，

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 

決議：照案通過。 

(十六)本縣辦理「111年度辦理收容本縣查獲遊民及弱勢民

眾收容費、 醫療費用、健康檢查及住院看護費用」、「雲

林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喪葬補助」及「雲林縣政

府未滿六十五歲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住宅修繕補

助」等法定社會福利項目，111年度預算編列不足經

費共計新臺幣 330萬元整(民甲 325)墊付案，提請縣

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七)本縣辦理 111年度低收入戶各項生活補助款，111年

度預算編列不足經費共計新臺幣 2,319萬 9,968元整

(民甲 326)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

林縣政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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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十八)雲林縣 112年度總預算案及附屬單位預算綜計表案，

提請縣務會議追認。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九)訂定「雲林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草案，提請縣務會議追認。提案機關：【雲林縣

政府建設處】 

決議：照案通過。 

 

柒、防疫應變會議 (紀錄：墜子偉) 

一、 衛生局疫情報告(詳如工作簡報) 

本縣疫情概況、最新防疫政策以及本縣疫苗施打狀況。 

二、 最新防疫政策: 

自 10月 13日零時起（航班表定抵臺時間），入境人員免

除居家檢疫，改須進行「7天自主防疫」，並開放相關邊

境管制措施，說明如下： 

(一) 每週入境總人數：試行每週 15萬人次為原則。 

(二) 自主防疫天數：入境日為第 0天，進行「7 天自主

防疫」。 

1.取消居家檢疫。 

2.旅客入境前免於「入境檢疫系統」線上申報及免

持國內手機門號。 

3.取消開立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

書」。 

4.停止居家檢疫之關懷追蹤機制、電子監督措施、

健保註記及地方政府居家檢疫關懷服務等措施。 

5.自主防疫期間應遵守之防疫規範： 

(1)自主防疫地點以符合 1 人 1室（獨立衛浴）

條件之自宅或親友住所或旅館為原則。 

(2)儘量避免接觸重症高風險對象（包括 65歲以

上長者、6 歲以下幼童、免疫不全及免疫力低

下者等）。 

(3)有症狀請在家休息，如無症狀且有 2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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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家用抗原快篩陰性結果才可外出、

上班、上學，並應全程佩戴口罩。 

(4)有用餐需要，得於餐廳內獨自或與特定對象

共餐。離開座位時及用餐完畢後應立即佩戴口

罩。外出期間有飲食需求可暫免佩戴口罩，用

畢後立即佩戴。 

(5)禁止前往醫院陪病、探病，建議延後非急迫

性之醫療或檢查需求，且避免前往長照機構。 

(6)確診之輕症個案可於加強型防疫旅館/集中

檢疫所或原自主防疫地點（不含一般旅館）進

行居家照護。 

(三) 檢測措施： 

1.入境時，維持由國際港埠現場工作人員向 2歲以

上旅客發放 4 劑 COVID-19家用抗原快篩試劑。 

2.檢測時機： 

(1)入境當天或自主防疫第 1 天（D0/D1）檢測 1

次。 

(2)自主防疫期間外出前，需有 2日內快篩檢測

陰性結果。 

(3)自主防疫期間有症狀時。 

(4)檢測結果不追蹤，如快篩陽性則依公布之自

主防疫指引辦理。 

(5)考量家用快篩試劑之適用對象年齡限制，未

滿 2歲者，其自主防疫期間無需執行快篩檢

測。 

(四) 交通方式： 

1.入境前 14日內有疑似 COVID-19症狀旅客，請主

動於入境時通報疾病管制署之機場/港口檢疫人

員，依檢疫人員評估，配合於國際港埠唾液採檢

及優先搭乘防疫車輛。 

2.無症狀之旅客，開放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五) 全面恢復免簽證待遇機制，非免簽國家開放「一般

性社會訪問」及「觀光」，且同步取消旅行團限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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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揮官裁(指)示: 

(一) 放寬縣府門口管制措施: 

隨著疫苗施打的普及，為提升洽公民眾的便利性及

恢復縣府同仁的業務運作，除非衛生局有再特別的

提醒或要求，暫時先取消各個管制點的設置。 

(二) 歸還異地辦公場所: 

最近有在家居隔的同仁應該都有體會到視訊的便利

性，學校的場所敬請教育處函知學校解除封存，請

行政處及計畫處協助將封存設施移回本府。 

 

捌、高齡友善城市第二次推動委員會 (紀錄：高智幸) 

 業務單位報告: 

一、因配合衛生福利部相關作業期程於 11月底結案，此次

會議於 10月底前召開，另外本府預計於 11月初，召開

高齡友善相關研習會，將邀請去年（110）健康城市暨

高齡友善城市獎卓越獎及政府服務獎得主-台東縣政

府，蒞臨本府經驗分享，並增進縣市交流。 

二、針對高齡友善城市指標，就各局處被管考之項目指標，

未達成指標的相關局處，請針對明（112）年的高齡友

善城市八大面向指標提出策進與檢討作為，於下次的高

齡友善城市推動委員會議提出討論。另外縣長指示，明

年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將為執政的重要方向，因此

各局處管考指標亮點都會指向高齡友善城市，對於已達

成指標的局處請繼續努力維持，未達成指標的局處，請

於下次會議提出說明及策進辦法，並請各相關局處長務

必重視。 

三、針對 111年高齡友善城市指標說明，請各單位自行參閱

檢視各項指標，並自行檢討相關策進作為；另針對 111

年高齡友善城市滿意度問卷調查，請各局處長參閱民眾

的滿意度是否下降，並針對相關議題多於關注及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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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感謝吳繼釗委員蒞臨指導，並提供高齡友善城市相關業

務之意見。 

玖、各單位跨局處協調 

行政處： 

一、 本府第四辦公大樓東側外牆於下星期開始進行外牆整

修工程，施工期間約 2個月，請行經該處的同仁注意安

全。 

二、 有關本府各單位輪值防疫管制各辦公大樓出入口一

案，自 111年 10 月 13日 13時 30 分起取消管制措施。 

 

主席裁示(曾秘書長元煌代理)： 

    請各局處配合辦理。 

 

壹拾、散會(上午 10時 10分)  


